梁河县2022年度第二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送审稿）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
（2022年4月29日）

县委、县政府专题会：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梁河县2022年度第二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送审稿）报告如下：
一、分配依据

1.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德财综〔2022〕15号）》和《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通知（德财综〔2022〕16号）》；

2.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水利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水利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德财农〔2022〕18号）》；

3.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的通知（德财农〔2022〕19号）》；

4.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的通知（德财农〔2022〕33号）》等文件精神。
二、分配原则

一是根据上级文件下达要求，整合资金遵循原渠道整合工作思路，即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用于林业改革发展、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用于林草生态保护恢复、水利发展资金用于水利发展、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产业发展、刚性补助类支出和乡村建设；

二是严格按照云南省《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及关于印发《云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执行；

三是坚持资金优先安排用于2021年产业发展方面的续建项目和项目前期工作成熟的项目。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分配资金共计3158.99312万元，其中本次实际到位上级资金2638万元、调整原安排项目资金520.99312万元。
（一）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529万元（德财综〔2022〕15号）分配方案（计划实施项目4个）：

1.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河西乡红茂美丽村庄建设项目》，资金450万元，项目由县林草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对在红茂村团坡大桥至高速公路桥段两岸修建宽约3米的乡村森林休闲步道两条，全长约1. 6km；建设生态公厕1个，对步道两侧区域进行绿植，并配套相关森林生态科普宣教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为下步建设示范乡村奠定坚实的基础。

2.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滇皂夹良种推广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资金30万元，项目由县林草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300亩滇皂夹良种推广示范基地。

3.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到期森林抚育补助资金建设项目》，资金34万元，项目由县林草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投资34万元对2002年度、2003年度、2005年度内实施的1.7万亩退耕地还林保存合格地块进行抚育补助。

4.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2022年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建设项目》，资金15万元，项目由县林草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购买防治药物一批、薇苷菊除治400亩。
（二）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6万元（德财综〔2022〕16号）分配方案（计划实施项目1个）：

1.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2022年草原有害生物普查监测治理建设项目》，资金6万元，项目由县林草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实施草原毒害草治理1万元；开展梁河县草原有害生物普查5万元。

（三）省级水利专项资金28万元（德财农〔2022〕18号）分配方案（计划实施项目1个）：
1.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农村供水保障巩固提升工程》，资金28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取水池1座、蓄水池1座、输水管道4.9km、净水设备维护2件。
（四）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1735万元（德财农〔2022〕19号，其中：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92万元）分配方案（计划实施项目3个）：

1.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芒东镇杞木寨村、湾中村新寨坝田甘蔗“双高”基地建设项目》，资金1554.48万元，属2021年续建项目，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续建甘蔗“双高”基地6000亩。
2.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二期）》，资金88.52万元，项目由县人社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计划全年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共约218人（三类人员）。
3.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勐养镇中营村青饲料加工厂建设项目》，资金92万元，属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扶持项目，项目由勐养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建设青贮饲料加工厂1个，包括厂房、加工机器、贮藏间等内容。

（五）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340万元（德财农〔2022〕33号）分配方案（计划实施项目4个）：

1.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河西乡红茂村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项目》，资金100万元，项目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主要在红茂村甘蔗、林下经济等产业道路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为下步建设示范乡村奠定坚实的基础。

2.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民族团结示范乡镇建设项目》，资金200万元，项目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主要进行九保村特色民居改造100万，丙盖村村容村貌整治100万。项目建成后将为下步建设示范乡村奠定坚实的基础。

3.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民贸民品贴息补助项目》，资金30万元，项目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对从事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生产、经销少数民族特需品、生产生活必需品或收购（加工、销售）民族地区农副产品的企业给予一定支持。

4.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勐科村阿昌族特色文化培训项目》，资金10万元，项目由县民宗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投资10万元在勐科村进行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咪麻》、活袍特色文化的培训。
（六）调整原安排项目资金520.99312万元，其中：梁河县小厂乡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450万元、梁河县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70.99312万元。
1.梁河县小厂乡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调整原因：梁河县小厂乡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450万元，因项目选址论证不充分，前期工作缓慢，难以在年内完成项目建设。建议调整资金，待选址确定后再安排项目资金。调整后重新安排项目：

一是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项目（二期）》，资金232万元，项目由县人社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计划全年安置乡村公益性岗位共约218人（三类人员）；

二是建议安排用于《2021年梁河县勐养镇芒回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218万元，属2021年续建项目，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建设高标准农田1.43万亩。

2.梁河县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调整原因：梁河县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70.99312万元，因疫情影响导致项目培训无法全部完成（截至目前仅完成部分培训内容及资金拨付4.00688万元），经请示省州考虑疫情因素同意取消该项目，项目不再纳入省级考核范围。建议调整资金，调整后重新安排项目：建议安排用于《梁河县南底河提后灌溉沟渠建设项目（丙赛—红茂）》，资金70.99312万元，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主要建设内容：计划建设长约2公里的农田灌溉沟渠，项目实施后可有效解决近1万亩的田间灌溉。

四、提请会议研究事项

现将《梁河县2022年度第二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送审稿）》提请县委、县政府专题会议审议，通过后以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上报州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县财政局根据会议精神及时将资金下达至各项目实施单位，各项目实施单位及时按照项目建设程序组织实施。

附件：

1.梁河县2022年度第二批次财政涉农整合、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表（送审稿）


